
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

执行裁定书

Ω02ω 闽 0583执 2103号之一

申请执行人: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支行,住
所地福建省南安市美林江北大道皇家滨城 2、 3号楼,统一
社会信用代码:91350583o56149621N。

负责人:谢建胜,系该支行行长。

委托代理人:杨进发,福建瀛莱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:陈泽龙,系该支行员工。

被执行人:林青霞,女 ,1987年 9月 5日 出生,汉族 ,

住福建省永泰县大洋镇宵洋村玉洋 49号 ,公民身份号码:

350583198709058029。

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
(2019l闽 0583民初 6724号 民事判决书,于 ⒛⒛年 5月 15

日向被执行人林青霞发出执行通知书、报告财产令,责令被

执行人林青霞立即向申请执行人福建海峡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南安支行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45万元及利J急 、罚(患 、复

】9∶竟;橐,2彗勹震∫￡∶%口2↑召曩釜晏暴森量鲑宫金蚤屠

息、罚息、复利,按 《个人借款授信合同》的约定及中国人

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)和律师费人民币 1500元 ,并加倍

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,同 时缴纳案件受理费人民币

4054元 、执行费人民币6708元 ,但被执行人林青霞未履行



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。

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⒛19年 9月 18日 查封被

执行人林青霞名下的、址在福建省南安市霞美镇四黄村四季

康城二期 14号楼 2层 203室 1房产权证号:闽 (⒛18)南

安市不动产权第 1304397号 1房产。根据法律规定,被执行

人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,人民法院有权裁定对被执行

人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。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

法》第二百四十四条、第二百四十七条的规定,裁定如下:

拍卖被执行人林青霞名下的、址在福建省南安市霞美镇

四黄村四季康城二期 14号楼 2层 203室 1房产权证号:闽

(⒛ 18)南安市不动产权第 1304397号 1房产及室内家具家

电 (详见查封扣押清单 )。

本裁定立即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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